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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銷售 (聯合國公約 )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料，讓委員考慮《貨物銷售 (聯合國公約 )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並綜述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
委員就《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的建議 ("適用建議 ")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
項。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所述，《銷售公約》是廣受採納的重要公約。它是

一項訂明統一規則的商業法條約，規管該公約範圍內的國際貨物銷售合

同，旨在為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提供一個現代、統一及公平的制度，從而

為商業交易帶來確定性及降低交易成本。截至 2021 年 6 月底，《銷售公
約》締約國（ "締約國 "）共有 94 個。這些締約國來自不同的法律傳統，
經濟發展水平不一，佔全球經濟總值逾三分之二。  
 
3.  根據《銷售公約》第 1(1)(a)條，該公約自動適用於營業地在不
同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貨物銷售合同。根據第 1(1)(b)條，如果
(訴訟地的 )國際私法規則導致適用某一締約國的法律，則《銷售公約》
也適用於國際銷售合同。然而，《銷售公約》第 95 條訂明，任何國家可
聲明不受第 1(1)(b)條的約束。當事各方自主選擇是該公約的基本原則。
除了極少數例外情況外，雙方當事人可 (根據第 6 條 )藉協議減損《銷售
公約》的任何規定或改變其效力，又或完全不採用該公約。雖然中華人

民共和國 ("中國 ")是《銷售公約》的締約國，但《銷售公約》現時不適用
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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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當局於 2019 年 5 月 27 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就適用建議展
開為期 3 個月公眾諮詢的計劃，概述主要的諮詢事項及安排。 1 當局於
2020 年 3 月 2 日發出題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適用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建議》的文件 ("諮詢文件 ")， 2 以展開公眾諮詢，諮詢期延
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結束。政府當局於 2020 年 5 月 25 日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公眾諮詢，並諮詢委員的意見。  
 
5.  政府當局於 2021 年 3 月 22 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在公眾諮詢中
就適用建議收集到的主要公眾意見、當局對有關意見的回應及建議未來

路向，有關內容均詳述於其提交予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 3 公眾對有關
公約的適用所作回應的要點，載列於有關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第 19 段。  
 
 
《貨物銷售 (聯合國公約 )條例草案》  
 
6.  條例草案於 2021 年 7 月 9 日在憲報刊登，並已在 2021 年 7 月
14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首讀。條例草案旨在於香港實施《銷售公約》
(不連同中國根據第 95 條作出的保留 )，以提升香港國際貨物銷售的法律
基建和加強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及爭議解決樞紐的角色。政府當局已尋求

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政府 ")對適用建議的支持。當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後，
政府當局可依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條尋求中央政府的協助，以就

《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完成必要步驟。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7.  委員於 2019 年 5 月 27 日、2020 年 5 月 25 日及 2021 年 3 月 22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締約國  
 
8.  委員詢問何以香港不少貿易夥伴已成為締約國，但《銷售公約》

多年來尚未適用於香港。政府當局解釋，《銷售公約》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前不適用於香港，因為英國並非締約國，而在過渡期間及之後，作為

締約國的中國並沒有就《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的事宜照會聯合國秘書

長。  
 

                                                 
1  立法會CB(4)908/18-19(03)號文件  
2  立法會CB(4)572/19-20(01)號文件  
3  立法會CB(4)648/20-21(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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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當局在回應委員的查詢時表示，在主要的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中，美國、澳洲、新西蘭及加拿大都是締約國。政府當局表示，雖然

英國沒有採納《銷售公約》，但就尚待通過仲裁解決的案件而言，如合

同雙方均同意採納，則《銷售公約》仍可適用於英國。至於其他普通法

司法管轄區，有些國家是《銷售公約》締約國，例如新加坡；有些卻不

是締約國，例如印度。委員得悉，《銷售公約》已在約半數參與 "一帶一
路 "倡議的國家中適用。  
 
對香港及法律專業的效益  
 
10.  就委員提出有關適用建議對香港及法律專業有何效益的問題，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基於當局的初步評估，當中的效益包括可能推動

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和貿易增長；避免本港企業在從事跨境交易時受不

熟悉的外地法律規限；提高香港解決《銷售公約》爭議的能力；以及為

訂立合同提供自由度。  
 
11.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鑒於《銷售公約》的規則統一，加上《銷

售公約》已自 1988 年生效，歷史相對悠久，當局期望熟悉《銷售公約》
規則的當事各方出現爭議的機會將會較少。當局亦期望在當事各方出現

爭議時，爭議可獲有效解決，因為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正備存大量

《銷售公約》相關案件的數據庫可供參考。部分委員認同，一套統一而

相互商定的規則有其效益，讓仲裁各方可藉此進行仲裁，而仲裁是解決

國際商業糾紛的常用方法。  
 
12.  政府當局表示，就對法律專業的潛在效益，由於《銷售公約》

相關案件往往可以通過仲裁解決，《銷售公約》的適用能提供機會進一

步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此外，《銷售公

約》在香港適用並透過香港法律實施，可令香港律師有更多機會就相關

貿易合約及爭議解決提供意見，從而令法律專業得益。  
 
13.  部分委員質疑，《銷售公約》在香港特區適用會否削弱對香港

法律服務的需求，因為正如諮詢文件所提出，在《銷售公約》不同成員

國的各方之間所進行的交易中應用一套中立而可見的規則，即使出現合

同方面的爭議，本港企業也無需就外地法律取得法律意見和聘用外地訴

訟律師，故交易費用也可減少。  
 
1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銷售公約》在香港特區適用以後，對

《銷售公約》規則有足夠熟悉的法律專業，仍會在國際貨物銷售合同相關

事宜上扮演重要角色。由於國際銷售合同當事各方享有自主是《銷售公

約》的基本主旨，當事各方可藉協議減損《銷售公約》的任何規則或改

變其效力 (但有例外情況 )，並基於個別合同的情況而決定合同條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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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根據其他締約國的經驗及先例，預計仍可能會出現若干數量的合同

爭議。基於以上因素，當局認為法律專業的支持及意見不可或缺。  
 
《銷售公約》與香港法律之間的比較及潛在衝突  
 
15.  委員詢問，《銷售公約》與香港法律 (尤其是《貨品售賣條例》(第
26 章 ))之間會否有潛在衝突，以及有關衝突將如何克服。政府當局回應
時答稱，當局已進行系統性分析 (正如諮詢文件第二章所詳述 )，以就《銷
售公約》與香港法例進行比較。根據經諮詢各方普遍接納的結論，相容

性問題並非反對《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有力理據。與普通法相

比，《銷售公約》較維護合同，即《銷售公約》主張維持合同效力，而

非輕易容許終止合同，除非出現根本性違反合同的情況。  
 
16.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根據《銷售公約》第 25 條，一方當事人
違反合同如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害，以致於實際上剝奪了他根據合同

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為根本違反合同。相比之下，在普通法下，

如在任何條件下出現違反合同的情況，合同一方較易安排終止合同。此

外，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成員來自普通法系及大陸法系的司法管

轄區，而《銷售公約》正是各成員間合作之下所得成果，得來不易。再

者，現時已有 94 個締約國採納《銷售公約》，當中包括約一半的 "一帶
一路 "國家，《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將有助促進對外貿易及降低交
易成本。  
 
"選擇適用 "或 "選擇不適用 "《銷售公約》作為預設安排  
 
17.  委員察悉，香港總商會 ("總商會 ")應政府當局所作公眾諮詢而對
適用建議表示有保留，該會尤其對施加《銷售公約》規則以作為預設安

排的建議 (即由現行的 "選擇適用 "狀況改為 "選擇不適用 "狀況 )表示關
注。因應上述關注，委員詢問，在假設《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情況

下，由現行的 "選擇適用 "狀況改為 "選擇不適用 "狀況，將如何使本港企
業處於較佳情況。部分委員亦指出，一如諮詢文件所匯報，《銷售公約》

規則在若干締約國中不予適用的比率頗高，他們質疑《銷售公約》能否

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18.  政府當局回應時指出，維持現狀 (即保持 "選擇適用 "狀況 )的主要
難題，在於本港企業將無法有效訂立受《銷售公約》並同時受香港法律

規管的合同，而《銷售公約》將不能按原先設計的方式使用。政府當局

繼而提述總商會就反對《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所提出的論據，即

《銷售公約》規則如採納為預設安排，任何偏離《銷售公約》規則的情

況均需取得另一方同意，而該另一方如不表同意，本港企業將別無選擇，

只能接受《銷售公約》規則或拒絕買賣涉事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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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政府當局在回應有關論據時解釋，選擇貨物銷售合同的法律，

大致屬合同各方作出協議的問題，亦屬商業決定事宜，相關各方的議價

能力是當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即使維持現狀，本港企業都有機會面對

上述同一處境，因為它們是與全球各地的企業進行交易，就合同的適用

法律作出協議將仍然存在困難。  
 
20.  政府當局認為，《銷售公約》自動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吸引之處

在於，合同某方如難以說服另一方接受其選用的法律條文，香港企業會

有額外的法律選擇選項，即統一而中立的《銷售公約》(如已適用於香港 )，
以放在談判桌上。《銷售公約》將給予合同各方減損《銷售公約》的任

何規定或改變其效力的自由，以至根據雙方商定的商業決定排除整份《銷

售公約》的自由。  
 
《銷售公約》第 95 條的保留事宜  
 
21.  委員察悉，如果國際私法規則導致《銷售公約》適用某一締約

國的法律，《銷售公約》便適用於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當事人之間所訂

立的貨物銷售合同。但有數個締約國 (例如中國、新加坡和美國 )已按《銷
售公約》所允許，根據《銷售公約》第 95 條聲明其不受這方面的約束。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銷售公約》第 1(1)(b)條，如果合同當事一方或雙
方並非締約國，但選擇以締約國 (例如加拿大 )的法律規管合同，《銷售
公約》便適用於有關合同。然而，由於中國已根據《銷售公約》第 95
條，聲明中國不受《銷售公約》第 1(1)(b)條約束，如中國是合同的其中
一方，《銷售公約》將不會自動適用於相關合同。  
 
22.  據政府當局所述，諮詢文件建議將上述保留延伸至適用於香港。  
然而，經仔細考慮關於這個議題的初步建議的利弊，並參考了公眾的回

應，政府當局計劃把《銷售公約》在不連同中國根據第 95 條作出保留
的情況下適用於香港。  因此，《銷售公約》在香港將同樣適用於因國際
私法規則導致適用某一締約國法律的國際銷售合同。  
 
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銷售交易問題  
 
23.  對於政府當局計劃刪除諮詢文件附錄 4.1 載述的條例草案擬稿
的第 4(2)條 (該條旨在落實關乎將《銷售公約》規則同時適用於內地與香
港之間貨物銷售合同的單方面適用條文方案的建議 )，部分委員在事務委
員會 2021 年 3 月 22 日的會議上表示失望。他們詢問政府當局就適用建
議與中央政府展開討論的時間表，以與內地商討訂立安排使《銷售公約》

條文相互適用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銷售交易。  
 
24.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當局完全認同有關事宜及委員所表達的

上述關注的重要性。與此同時，當局亦知悉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銷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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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同一國家內進行的交易，而《銷售公約》作為規管國際貨物銷售的國

際公約將不適用。據政府當局所述，從公眾諮詢所收集的意見中，有意

見指雙互安排方案或許是較佳方法，以確保在當事各方採用中國法律的

情況下《銷售公約》規則可相互適用。因應這項意見，政府當局認為透

過與內地討論，以尋求《銷售公約》於雙方相互適用，屬謹慎的做法，

而有關討論或需一些時間完成。

25. 政府當局應部分委員查詢時表示，如《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

與內地的交易，某一合同的當事各方可選擇不適用《銷售公約》，並選

擇以內地法律或香港法律規管相關合同。當局補充，合同當事方亦可選

擇以其他國家 (例如英國 )的法律作為合同的適用法律。

最新情況 

26. 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同意成立法案
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 

2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21 年 8 月 18 日  



附錄

《貨物銷售 (聯合國公約 )條例草案》委員會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 日期 項目 立法會文件編號

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5 月 27 日  
(議程第 III 項 ) 

政府當局的文件 CB(4)908/18-19(03) 

會議紀要 CB(4)1224/18-19 

2020 年 5 月 25 日  
(議程第 VI 項 ) 

背景資料簡介 CB(4)583/19-20(06) 

政府當局提供的

公眾諮詢文件

CB(4)572/19-20(01) 

政府當局提供的

公眾諮詢文件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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